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４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５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２７

，

５２７

，

４７５．７１ １０８

，

５０２

，

１０４．４８ １７．５３％

营业利润

２３

，

３４８

，

７４６．８５ ２０

，

２７５

，

８６３．８５ １５．１６％

利润总额

２４

，

０２３

，

８７９．３５ ２０

，

１６５

，

０４６．６９ １９．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１９４

，

１８３．５７ １６

，

８１６

，

２２０．２３ ２０．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８ ０．２７ ３．７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５５％ ３．９２％ －０．３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６５３

，

７１９

，

３２０．９２ ６３７

，

７６３

，

０９９．５１ ２．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６８

，

５５４

，

７９２．９７ ５６１

，

７２０

，

６０９．４０ １．２２％

股本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６７ ８．４１ －３２．５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７５３

万，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７．５３％

，实现净

利润

２０１９

万，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０９％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派

２

元的

２０１０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本由上年末的

６６８０

万增至

１００２０

万。

３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２．５８％

，主要系公司实施

１０

股转

５

股摊薄后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一季度报告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1

年

7

月

28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1-26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27

日

2.

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27

号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七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周昆山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720924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0.01％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2．

表决情况：

（

1

）

2011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720924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

2

）

2011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

720924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

3

）

2011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720924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

4

）

2011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福州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720924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

5

）

2011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福建信田汽车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

7209245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

6

）

2011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南平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

720924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

7

）

2011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三明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7209245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

8

）

2011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720924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

9

）

2011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汇聪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7209245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

10

）

2011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

7209245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合计

35%

信达免税股权转让给厦门美

岁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尚未完成，此项议案尚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不回避表决。

（

11

）

2011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

7209245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

12

）

2011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信达石油（厦门）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

7209245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

13

）

2011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丹阳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同意

720924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厦门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邓乃文、邓再强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贵司《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厦门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569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5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7

月

10

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419

号公司行政大楼一楼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王玲女士委托陈建飞先生出

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章程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由陈建飞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充分协商， 一致同意选举王建军先生为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组

成如下：

1

、战略委员会：王建军（主任委员）、陈建飞、陈智君、蒋衡杰；

2

、审计委员会：潘亚岚（主任委员）、王建军、蒋衡杰；

3

、提名委员会：蒋衡杰（主任委员）、王建军、章程；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章程（主任委员）、王建军、蒋衡杰。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王建军先生提名，并经第三届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决定聘任吴永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王建军先生提名，并经第三届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寿鹤蕾女士为浙江步森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寿鹤蕾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

0575-87047953

传真：

0575-87043967

邮箱：

bsgf@busen-group.com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419

号

邮编：

311811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吴永杰先生提名，并经第三届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智君女士、王建霞女

士、胡强先生、王刚先生、寿鹤蕾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中陈智君女士为常务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

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吴永杰先生提名，并经第三届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袁建军先生为公司财务

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公司董事会声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蒋衡杰先生、潘亚岚女士、章程先生关于选举董事长及提名聘任

高管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选举王建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意董事会聘任吴永杰先

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陈智君女士、王建霞女士、胡强先生、王刚先生、寿鹤蕾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袁建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寿鹤蕾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会在选举、聘任上述人员时的

提名、表决程序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阅上述相关人员履历资料，上述人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或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

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件：

（公司董事长及高管简历）

王建军先生简历

王建军，男，汉族，

1970

年

4

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经济师，浙

江大学

EMBA

研修班学员。

1991

年

7

月至

1993

年

8

月在诸暨市城关大侣中学任教；

1993

年

9

月至

1996

年

9

月任步

森集团总经理助理；

1996

年

10

月至

2005

年

6

月任步森集团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步森集团副董事长；

2005

年

6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6

年被国家人事部和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联合授予

"

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

范

"

荣誉称号。

本人持有步森集团有限公司

10.71%

的股权，步森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5,580,000

股，本人通过步森集

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5,952,618

股，占发行后的股权比例为

6.3773%

。

王建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永杰先生简历

吴永杰，男，汉族，

1969

年

5

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

工程师。

1989

年至

1991

年在安徽金龙丝绸集团历任工艺设计员、 企业管理专员、 驻深圳办事处销售主管，

1992

年至

1996

年历任中外合资金丝时装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副董事长、总经理，

1999

年

2

月至

1999

年

9

月任步森集团驻迪拜销售处经理，

1999

年

10

月至

2005

年

6

月历任步森集团外贸部部长、副总经理；

2005

年

8

月

起至今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吴永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400,000

股股份，占发行后的股权比例为

1.4999%

。

吴永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寿鹤蕾女士简历

寿鹤蕾，女，汉族，

1968

年

1

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本科学

历，高级会计师。

1992

年

9

月至

2001

年

8

月在舟山市电影公司历任会计、主办会计、财务负责人；

2001

年

9

月至

2005

年

6

月任步森集团财务审计部副部长；

2005

年

8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寿鹤蕾女士持有步森集团有限公司

3.57%

的股权，步森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5,580,000

股，寿鹤蕾女

士通过步森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984,206

股，占发行后的股权比例为

2.1258%

。

寿鹤蕾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寿鹤蕾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

0575-87047953

传真：

0575-87043967

邮箱：

bsgf@busen-group.com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419

号

邮编：

311811

陈智君女士简历

陈智君，女，汉族，

1974

年

9

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海外事业部销售总监。 中国国籍，无境外

居住权，硕士学历。

1998

年

7

月至

1999

年

2

月在宁波广博文具有限公司任外贸业务员，

1999

年

3

月至

2000

年

9

月在步森集团有

限公司任总经理秘书和外贸业务员；

2000

年

10

月至

2004

年

2

月在澳大利亚

Wollongong

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2004

年

3

月至

2006

年

4

月在澳大利亚创办并经营

MyGiftIdea

公司。

2007

年

11

月至今在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任海外事业部销售总监。

陈智君女士持有步森集团有限公司

8.04%

的股权，步森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5,580,000

股，陈智君女

士通过步森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4,468,632

股，占发行后的股权比例为

4.7875%

。

陈智君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建霞女士简历

王建霞，女，汉族，

1964

年

8

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中专学历，经济师。

1993

年至

2000

年

2

月在步森集团历任质检员、厂长；

2000

年

3

月至今历任步森集团副总经理、副董事长；

2005

年

8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建霞女士持有步森集团有限公司

12.39%

的股权，步森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5,580,000

股，王建霞女

士通过步森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6,886,362

股，占发行后的股权比例为

7.3777%

。

王建霞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强先生简历

胡强，男，汉族，

1975

年

10

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8

年

4

月

至

2001

年

1

月先后在杭州华信纺织有限公司从事生产管理，得力集团从事营销、培训工作；

2001

年

2

月起在步

森集团历任市场督导、市场部区域经理；

2007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市场总监；

2008

年

7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胡强先生持有诸暨市达森投资有限公司

1.58%

的股权，诸暨市达森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6,650,000

股，

胡强先生通过诸暨市达森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05,070

股，占发行后的股权比例为

0.1126%

。

胡强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刚先生简历

王刚，男，汉族，

1973

年

6

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开发总监。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专学历。

1990

至

1995

年在上虞市丁宅乡中心小学任教；

1995

年至

1999

年历任浙江新杜邦集团办公主管、 上虞华凯制

衣公司副总经理；

1999

年

9

月至

2005

年

6

月任步森集团西服休闲服开发部部长；

2005

年

7

月至

2007

年

10

月任

本公司开发副总监；

2007

年

11

月任本公司开发总监；

2008

年

7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80,000

股股份，占发行后的股权比例为

0.3%

。

王刚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袁建军先生简历

袁建军，男，汉族，

1966

年

3

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会计

师。

1988

年

8

月至

1993

年

3

月先后在诸暨土特产公司、诸暨茶厂任主办会计；

1993

年

4

月至

2002

年

2

月在浙江亚

东制药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 总会计师；

2002

年

3

月至

2005

年

2

月在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任

财务负责人；

2005

年

8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袁建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80,000

股股份，占发行后的股权比例为

0.3%

。

袁建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蒋衡杰先生简历

蒋衡杰，男，汉族，

1950

年

7

月

14

日出生，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

学历，中国服装协会顾问、科技专家委员会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全国服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苏州大学、江西服装学院、北京服装学院、西南大学客座教授。

现任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波司登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蒋衡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章程先生简历

章程，男，汉族，

1954

年

10

月

13

日出生，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6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

1987

年评为讲师，

1993

年破格晋

升为教授；

1993

年

7

月至

1996

年作为访问学者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一桥大学学习研究；

1996

年担任西南政

法大学诉讼博士生导师；

1998

年

1

月至

1999

年

1

月在深圳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任首席顾问、 法律事务中心

主任；

1999

年

1

月被聘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现任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国祥制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章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

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潘亚岚女士简历

潘亚岚，女，汉族，

1965

年

8

月

22

日出生，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财务与财税研究所所长，非职业注册会计师。现为浙江省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浙

江省税务学会理事、浙江省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财税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

常务理事、浙江省审计学会理事、民盟浙江省委经济委员会主任。

现任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聚光科技

（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潘亚岚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569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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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10

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419

号公司行政大楼三楼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袁华云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

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袁华云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袁华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袁华云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件：

袁华云先生简历

袁华云，男，汉族，

1976

年

9

月

24

日出生，现任本公司监事、人力资源部部长。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本

科学历，人力资源管理师。

1999

年

7

月至

1999

年

12

月在浙江双羊集团从事行政工作；

2000

年

2

月起至今历任

步森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2005

年

7

月起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2002

年被评为

"

诸暨市优秀外来员工

"

荣誉称号，

2003

年被评为

"

首届绍兴市十杰百优外来务工青年

"

荣誉称号。 ；

2010

年被评为绍兴市人才工作

先进个人。

袁华云先生持有诸暨市达森投资有限公司

1.58%

的股权， 诸暨市达森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6,650,

000

股， 袁华云先生通过诸暨市达森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05,070

股， 占发行后的股权比例为

0.1126%

。

袁华云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９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５７

，

０１９

，

０２７．７９ ２０２

，

３９４

，

７９９．５９ ２６．９９％

营业利润

２１

，

８４５

，

２６５．１６ ２１

，

０３３

，

３９９．４９ ３．８６％

利润总额

２２

，

１７８

，

０８７．４８ ２１

，

３５７

，

５６６．５９ ３．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８９５

，

３２８．４３ １５

，

３２８

，

７６０．５７ １０．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２ ０．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０５％ ８．９５％

下降了

３．９０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７６３

，

０４７

，

７１１．３８ ４４８

，

７２２

，

５１９．０９ ７０．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８３

，

５６４

，

８２５．２８ ２０５

，

８４７

，

６３６．８５ １８３．４９％

股本

９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２５ ２．９４ １１２．５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７

，

０１９

，

０２７．７９

元，营业利润

２１

，

８４５

，

２６５．１６

元，利润总额

２２

，

１７８

，

０８７．４８

元，净利润

１６

，

８９５

，

３２８．４３

元，分别较

２０１０

年同期增长了

２６．９９％

、

３．８６％

、

３．８４％

、

１０．２２％

，主要原因是：随着公

司市场拓展力度的加大，网络建设显示成效，公司品牌形象进一步提升，促使公司业绩稳定增长。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７６３

，

０４７

，

７１１．３８

元，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

７０．０５％

；股本

９３

，

３４４

，

０００．００

元较

２０１０

年末

增长

３３．３４％

，每股净资产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

１１２．５９％

。 主要原因是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上市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３３４

万股，共募集资金净额

３６０

，

８２１

，

８６０．００

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披露的《步森股份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建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袁建军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何苗芬女士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002303

股票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

2011-025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对外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崇州市工业集中发展区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

"

管委会

"

）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 该《投资合作协议书》相关内容

尚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一、协议主体

甲方：崇州市工业集中发展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无关联关系。

二、协议内容

1

、项目名称：美盈森（成都）现代化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2

、项目用地：该项目占地约为

242

亩，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具体面积以国土部门实际测量为

准），位于崇州市工业集中发展区。

3

、项目具体实施内容：生产中高端环保包装产品及提供包装一体化综合服务。

4

、项目总投资及建设周期：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

4.2

亿元，其中第一期投资约

2

亿元，在乙方

收到甲方的书面开工通知后

18

个月内完成投入；第二期投资约

2.2

亿元，在第一期投资完成后

15

个

月内完成投入（注：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在管委会完成项目用地

"

七通一平

"

后

3

个工作日

内将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发出开工通知，将项目用地交付公司建设；管委会完成

"

七通一平

"

的时间预

计需要

2

个月）。

5

、资金来源：其中

2000

万元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用来投资设立成都子公司（关于使

用

2000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设立成都子公司，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已发表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已发表核查意见，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

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的相关公告）；剩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自

有资金、银行借款等方式）。

6

、项目其他相关情况：公司将于后续公告中披露项目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及时关注后续公

告。

三、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该项目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美盈森

"

）来实

施。

成都美盈森具体情况如下：

1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2

、法定代表人：王海鹏；

2

、经营范围：纸箱的制造、销售；轻型环保包装制品、重型环保包装制品、包装材料、包装机械的

设计、销售；一体化包装方案的技术开发；包装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房屋租赁（以上范围不含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限制、禁止和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四、项目实施地点简介

崇州为四川省成都市下属县级市，处于成都市

"

半小时经济圈

"

内，东距成都市区

25

公里，东南

连双流国际机场

30

公里。

崇州市综合经济实力较强，已连续

3

年跨入四川省十强县（市）行列，在西部县域经济竞争力的

强县评比中名列第

12

位。

项目选址于崇州市工业集中发展区，是省级经济开发区。 重点发展消费类电子及配套产业，如

电子电器、光电显示和精密部件为主的电子零配件、机械零配件、材料、材料加工及处理以及辅助设

备等产品。

五、对公司的影响

"

十二五

"

期间西部大开发的深化落实、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政策推动

下，众多世界级企业不断入驻成渝经济区，实现西南经济活跃区域产业链的承接转移，成都及重庆

地区实现经济腾飞在即。

如上述协议实施后，借助于提速在即的经济增长，公司成都项目与重庆项目比翼齐飞，进一步

拓展西南地区环保包装业务市场，分享西南旺盛包装需求带来的收益，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同时，公司新建项目所在地崇州市工业集中发展区，已有众多著名企业入驻，为项目投产奠定更加

厚实的客户基础。

另外，于成都进行投资是公司实现向全国经济活跃区域战略布局的又一坚实一步，项目投产后

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服务水平，巩固并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全面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和

抗风险能力，实现持续快速发展。

六、风险提示

（

1

）本协议相关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事项的进展

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该项目的顺利实施仍然需要与当地土地主管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因此项目的实施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

2

）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本次投资分期投入且投资期限较长，因此，项目实际产生效

益时间较长，并将逐步释放产能，且项目是否能按照计划产生效益尚存在一定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投资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

2011-029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开市起复牌。

一、传闻情况

近日，相关媒体对公司下辖的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石雷钨矿的安全与环保问题

提出质疑。

二、澄清说明

公司历来高度重视环保和安全工作，严格遵守国家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下辖

矿山的环保和安全情况运行良好，各矿山尾砂坝库和尾矿库未发生过重大环保和安全事故，

不存在重大环保和安全隐患。 公司下辖新安子钨锡矿及石雷钨矿的尾矿库项目中，未及时向

河道建设主管部门报请审批，公司将按照国家有关河道管理的规定与管理权限，加紧将相关

材料报送县级河道主管机关审核，尽快完善相关河道管理部门的审批手续。 若得不到相关河

道管理部门的审批， 公司下辖新安子钨锡矿及石雷钨矿的尾矿库将面临罚款或停产整改风

险， 停产整改期间将使公司矿山钨精矿产量减少

20-25%

， 公司

2010

年钨精矿产量约为

3900

吨。 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没有受到影响，但报送审批过程中，两矿山尾矿库亦可能面临停产

整改风险。

1

、关于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项目、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项目、石雷钨矿尾矿库项目建设

及环保审批的问题

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项目在开工建设前已经向相关环保和河道建设项目主管部门进行

了项目建设申请，亦获得了相关政府部门对项目建设的核准许可。 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项目

履行了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河道建设项目和环保的审批程序。

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项目和石雷钨矿尾矿库项目于开工建设前已经向相关环保部门进

行了项目建设申请，亦获得了相关政府部门对项目建设的核准许可。 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项

目和石雷钨矿尾矿库项目履行了法律法规要求的环保审批程序。

2

、关于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项目、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项目、石雷钨矿尾矿库项目截河

筑坝建设项目河道部门审批的问题

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项目开工于

2004

年，项目建设开工前，公司向主管河道建设工程的

崇义县水利电力局提交项目建设申请。

2004

年

4

月，崇义县水利电力局出具《关于淘锡坑钨矿

申请在密溪河下游改变河流走向、利用旧河床兴建尾砂坝库的批复》（崇水电字

[2004]15

号），

同意淘锡坑钨矿利用旧河床兴建尾砂坝库的项目建设申请， 淘锡坑钨矿的尾砂坝库项目在

开工前已获得河道部门的审批。

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及石雷钨矿尾矿库项目中，由于公司相关人员对政策理解不到位，

误认为有关河道建设的审批包含在项目建设、环保及安全审批等内容中，从而遗漏了向河道

建设主管部门报请审批。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及《江西省河道管理条

例》等的相关规定与河道管理权限，加紧将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项目、石雷钨矿尾矿库项目

工程相关材料报送河道主管机关审核。

3

、关于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石雷钨矿尾矿库的安全问题

淘锡坑钨矿、 新安子钨锡矿及石雷钨矿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齐

全、合法、有效，三矿未发生过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属尾砂沉淀池，系选矿废水处理设施，非尾矿库（尾矿库为选矿废

水、废砂处理设施）。 该工程由具备资质的南方冶金学院环境研究中心设计，根据国家《防洪

标准》要求，设计满足防洪、排洪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经有权部门审批

同意。

新安子钨锡矿和石雷钨矿的尾矿库工程均由具备资质的设计院设计， 通过了有权部门

的验收。 两项工程的设计单位为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分别

出具了 《关于崇义章源钨制品有限公司新安子钨锡矿龙潭面尾矿库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批

复》和《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大余石雷钨矿尾矿库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批复》，对

两矿尾矿库工程竣工验收进行了批复。

就媒体报道中提到石雷钨矿尾矿库渗水问题，石雷钨矿尾矿库在

2009

年

4

月投入试运行

时发现副坝存在渗漏情况，经专家论证后对此进行安全整改，分别在

2009

年

4

月底和

7

月进行

了水泥帷幕灌浆等防渗漏处理。

2010

年

6

月，安全评价机构江西省赣华安全科技研究咨询中

心有限公司对石雷钨矿尾矿库进行了安全评价，并出具了《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大余

石雷钨矿尾矿库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石雷钨矿尾矿库坝为细骨料混凝土砌块石重力坝，设计洪水重现期为

50

年，校验洪水重

现期为

200

年；新安子钨锡矿尾矿库坝为土石混合坝，设计初期洪水重现期为

20

年，中后期洪

水重现期为

100

年；淘锡坑钨矿尾砂坝库大坝和引水隧洞设计洪水重现期为

20

年，校核洪水

重现期为

50

年。 公司下辖矿山尾矿库坝安全运行情况良好，经受了

2008

年百年未遇的

"6.13"

特大洪灾和

2009

年

"7.3"

特大洪灾的检验，工程未出现异常，亦未发生洪灾事故，不存在重大

安全隐患。

4

、关于公司矿山外排废水是否达标的问题

根据环保部门的环境批复，公司认真落实了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大气环境保护、

声环境保护、固废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范、排污口规范、清洁生产、健全机构制度、环境监

理、污染物总量控制等方面的要求，外排污染物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2008

年

3

月

28

日、

2009

年

11

月

26

日，江西省环保局分别出具《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上市环保核查补充意

见的函》，同意章源钨业通过上市环保核查。

淘锡坑钨矿和新安子钨矿近两年来的环保部门检测结果显示， 外排废水污染物均能达

到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石雷钨矿的监测结果显示，除

2011

年

5

月因为汛期降雨量突增，

出现过悬浮物单次超标的现象，其余均做到了达标排放。

公司为此专门制定了针对汛期的特别措施，汛期时段，在确保库内废水达标排放的前提

下，尽量降低库区内水位，在降雨量突增的汛期，有效延长入库废水在库内停留时间，同时加

大净水剂的使用，加速悬浮物沉降，使废水达标排放。

5

、关于大余石雷钨矿纠纷的问题

关于大余石雷钨矿纠纷问题，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5

月的

"

临

2010-014

澄清公告

"

予以说明。

现再次说明：

2004

年

10

月

5

日，公司石雷钨矿与彭有道签订协议书，由彭有道负责石雷钨

矿棕树坑工区资源回收工作，合同到期日为

2007

年

12

月

31

日。 由于彭有道违反承包合同的约

定，擅自转包，产生了彭有道和转包承包人之间的纠纷。

2011

年

6

月，大余石雷钨矿棕树坑工

区承包纠纷当事人之一林国先诉彭有道的案件中， 公司被追加为第三人， 诉讼标的

1,959,

080.05

元。 公司大余石雷钨矿已向大余县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和相关证据，截至本公告

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开庭通知。 针对该诉讼，公司将依法积极应诉，待法院的判决下达

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法院判决结果。

三、其他说明

1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2

、公司在未来将一如既往的根据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履行相

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继续认真执行环保与安全管理规定，不断提高

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环境应急预案。

3

、公司感谢并欢迎关心公司发展的媒体对公司环保、安全等事宜进行监督，不断提升公

司的环保和安全管理水平。

四、必要的提示

公司郑重声明：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开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

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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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属

2011

年第

6

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在北京市海

淀区复兴路

69

号中国中铁广场

A

座召开。 公司董事李长进、白中仁、姚桂清、韩修国、贺恭、贡华

章、王泰文出席了会议，董事辛定华因公在外，委托董事贡华章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

事王秋明、刘建媛、张喜学、林隆彪、陈文鑫，高管层成员李建生、马力、戴和根、于腾群，联席公

司秘书谭振忠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长进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铁西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总公司所持河南平正高速公路发展有

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3

名关联（连）董事回避表决。 会议同意由中铁

西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持有的河南平正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 股权收购价格为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30,293.48

万

元，评估基准日至收购日期间的损益归中铁西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此项关联（连）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河南平正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从事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收入增长稳定，进行此项交

易，有利于公司发展高速公路运营板块、发挥集中管理的协调效应，并能够有效减少与控股股

东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的同业竞争；

3.

此项关联（连）交易根据资产评估值确定股权收购价格，属于正常的商业条款，公平合

理，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因本次交易尚未进行且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 具体交易条款及协议内容将于协议签署

后及时披露。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会议同意：

1.

由中铁大桥局按照持有武汉鹦鹉洲大

桥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

50%

），为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实施武汉鹦鹉洲大桥项目的人民

币

39.6

亿元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9.8

亿元；

2.

由公司为全资项目公司中铁南方（东

莞）投资有限公司实施东莞市虎门镇长堤路市政工程项目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

3.

由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铁资源的外币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

10

亿美元。

其中应予披露的担保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

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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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198,000

万元；以前年度累计

已为其担保金额人民币

0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

2011

年

6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人民币

1,562,681.53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

2011

年

6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为人民币

0

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确保武汉鹦鹉洲大桥项目的顺利实施， 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

湖北省分行等组成的银团申请约人民币

39.6

亿元的项目贷款，贷款期限

8

年，并由公司全体股

东按股权比例为该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

司

50%

的股权，需按照股权比例为其提供总额约人民币

19.8

亿元的担保。

本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

2011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被

担保人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为新设公司，目前尚没有外部负债，根据上市规则及《中国中

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担保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截至

2011

年

6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562,681.53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9

日，注册资本

5

亿元，由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

公司、武船重型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按

50%

、

40%

、

10%

的比例设立。 公

司位于武汉市马鹦路

6

号，法定代表人黄支金，经营期限为

8

年。 公司经营范围为对建筑业的投

资，城市建设管理（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方可经营）。

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人民币

49996.33

万元，负债

0

元，净资产人民币

49996.33

万元，资产负债率

0%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总额约人民币

19.8

亿元，《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期

间按银行为债务人（被担保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

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为确保武汉鹦鹉洲大桥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董事会同意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按股

权比例为武汉鹦鹉洲大桥有限公司的项目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约人民币

19.8

亿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1

年

6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人民币

1,562,681.53

万元，对外担保逾期的累

积数量为人民币

0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编号：董

2011-016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云南内燃机厂产权划转事项进展情况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28

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昆明市国资委

"

）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长安

"

）签订了《云南内燃机厂国有产权划转

协议》， 协议约定昆明市国资委将其所拥有的云南内燃机厂

100%

产权无偿划转给中国长安，

云南内燃机厂持有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内动力

"

）

38.14%

的股份，本次

国有产权划转完成后，中国长安将间接控制云内动力

38.14%

的权益。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长安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有关本次收购的收购

报告书备案及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相关申请文件。

2011

年

1

月

11

日，中国长安收到中国证监会

102315

号及

102316

号《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

正通知书》（以下简称

"

补正通知

"

），要求中国长安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

证监会报送各有权机构的批复等补正材料和说明， 并同时报送相关证监局； 如不能按时补

正，中国长安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予以公告。

由于国务院国资委、 昆明市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对云南内燃机厂

100%

产权无偿划转事

项的审批工作尚未结束， 中国长安已四次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上报补正通知中要求的材

料。

2011

年

7

月

27

日，公司接到昆明市国资委通知，

7

月

26

日下午昆明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已

原则同意昆明市国资委

"

关于云南内燃机厂产权划转中国长安

"

的意见，并将在履行完毕后续

程序后，出具云南内燃机厂产权划转的批复文件。

本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开市起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